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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市交通运输局文件

市交安〔2024〕3号

桂林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开展全市交通
运输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

大整治行动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局，局属各单位，局机关各科室：

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领导同

志批示要求，进一步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

神及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部署要求，坚决彻底整治重点场所突出风

险隐患，坚决防范和遏制群死群伤火灾事故发生，我局决定自即

日起至 3月底，在全市组织开展交通运输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

大整治行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目标任务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“两个

至上”、立足“两个根本”，充分认清当前极其严峻的火灾形势，

紧盯重点领域、聚焦关键环节，精准发力、重拳除患，多措并举、

综合施策，通过集中开展大排查、大整治、大曝光、大演练、大

约谈、大督导行动，全面排查“九小场所”、多业态混合生产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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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场所、人员密集场所突出风险隐患，严格落实整治重点要求，

切实将压力传递到基层单位，传导到社会末梢，推动压实最末端

火灾防范责任，推动消防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，坚决遏

制火灾事故发生，全力维护全市交通运输行业消防安全形势稳

定。

二、整治对象

（ 一 ） 道 路 运 输 和 城 市 客 运 领 域 。 包括道路运输企业、城市

客运企业、道路运输场站（特别是有外包租赁业务的）、售票厅、

运输车辆、机动车维修企业、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等场所。

（ 二 ） 公 路 运 营 领 域 。包括充电桩、养护站、公路养护企业

等场所。

（ 三 ） 水 路 运 输 领 域 。 包括渡口渡船、售票厅、候船厅等场

所。

（ 四 ） 工 程 建 设 领 域 。 包括涉路（水）施工作业区、施工驻

地等场所。

各单位、各部门可结合本辖区、本领域火灾风险隐患特点，

进一步细化整治对象。

三、整治重点

（ 一 ） 消 防 安全 管 理 责 任 缺 失

1.未建立消防安全档案和管理制度。

2.未定期开展建筑消防设施检测和维护保养。

3.未定期开展防火检查巡查，并如实登记报告。

4.擅自改变场所火灾危险性定性。

5.单位未依法明确消防安全责任人、管理人及其职责，法定

代表人不知悉消防责任和违法后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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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消防控制室人员、电工等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，不掌

握消防安全操作规程。

7.企业职工等不熟悉安全出口，不具备组织逃生自救能力。

（ 二 ） 违 规 动 火 动 焊作 业 和 生产 经 营

1.未经审批施工作业、无证施工作业、违规拆除作业、违规

层层转包施工作业、未落实安全措施冒险作业。

2.违规使用明火或者电焊、气焊作业，动火、电焊、气焊、

气割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，电焊、气焊、气割、砂轮切割等动火

作业未办理动火审批手续，作业现场未采取相应消防安全措施。

3.动火作业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。

4.施工现场动火动焊作业、带火花作业与具有火灾、爆炸风

险作业交叉进行。

（ 三 ） 安全 疏 散 条 件 不 足

1.占用、堵塞、封闭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。

2.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数量不足、宽度不够。

3.应急广播、应急照明、疏散指示标志损坏未保持完好有效。

4.未结合实际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组织熟悉演练，员

工不掌握初起火灾扑救和组织疏散逃生技能。

5.多业态混合生产经营场所未确定责任人对共用的消防设

施、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进行统一管理。

（四）违规设置防盗网和广告牌

1.人员密集场所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防盗

网、铁栅栏、广告牌等障碍物。

2.人员密集场所户外广告牌审批时未依法依规核对是否影

响建筑物公共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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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五 ） 使 用易 燃 可 燃 材料 装 修 装 饰和 管 道 井 封 堵 不 严

1.违规使用聚丙烯、聚乙烯、聚氨酯、聚苯乙烯等材质的易

燃可燃材料，尤其是塑料绿植进行装饰装修。

2.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保温材料燃烧性能不符合要求。

3.违章搭建易燃可燃夹芯彩钢板建筑或功能用房内的隔断

材料使用芯材为可燃材料的彩钢板。

4.电缆井、管道井、楼板缝隙等防火封堵不严密。

5.在设有易燃可燃材料保温层建筑外墙上安装广告牌、灯箱

等高温用电设备。

（ 六 ） 建 筑消 防 设 施 器材缺 失 损 坏 停 用

1.消防设施、器材配置不符合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。

2.消防设施、器材未保持完好有效。

3.消防设施系统损坏瘫痪无法正常使用，不具备防灭火功

能。

4.损坏、挪用或擅自拆除、停用消防设施、器材等。

5.消防应急照明和灯光疏散指示标志的备用电源连续供电

时间不满足人员安全疏散的要求，疏散照明的地面最低水平照度

不符合相关要求。

6.消防设备房备用照明作业面的最低照度低于正常照明的

照度。

（ 七 ） 火 源 电 源 失 控 漏 管

1.电器线路私拉乱接、敷设凌乱、未进行穿管保护。

2.使用燃气用具不符合消防安全规定。

3.违反有关规定生产、储存、销售、使用易燃易爆危险品，

或在公众聚集场所营业期间进行火灾危险作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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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电表箱、配电盘（柜）采用易燃可燃材料制作，未设置短

路、漏电等保护装置。

5.照明灯具与可燃物未保持可靠安全距离，未采取隔热、散

热等防火措施。

6.电线电缆未穿管保护，直接穿越易燃可燃材料，开关、插

座直接安装在易燃可燃材料上。

7.电动自行车（蓄电池）违规在室内停放、充电或飞线充电。

（ 八 ） 应急准 备不 到 位

1.应急预案制修订不及时，针对性、可操作性不强，未开展

针对性训练、演练，对应急处置程序掌握不到位，未定期开展预

案演练或存在“演多练少”问题。

2.应急救援装备配备不齐全、物资储备不充分，未落实装备、

物资、通信等保障措施，日常管理制度不完善、落实不到位。

3.未严格落实领导带班、24小时值班制度，信息报送不及时

或存在瞒报、迟报、漏报情况。

四、工作任务

各单位、各部门要紧盯消防安全重点部位，加强消防设施配

备，开展单位内部防火检查巡查，重点做好办公楼、食堂、停车

场及职工活动室等重要场所和重点部位的消防隐患排查，确保消

防安全检查巡查制度和措施完备，用火用电符合消防要求，安全

出口和疏散通道畅通，应急疏散逃生预案完善，定期对公务用车

进行安全检查，及时消除火灾隐患。

道路运输和城市客运领域：加强道路运输企业、城市客运企

业、道路运输场站（特别是有外包租赁业务给其他单位，如仓储

物流公司等）的安全管理。督促指导道路运输站（场）加强对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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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租赁场所、小商店、小餐饮等“九小场所”的检查，落实消防

管理规定，对外包租赁的场所，一定要明确好安全管理责任。检

查运输企业重点营运车辆技术档案，定期进行检查检修、维护保

养，按规定配备消防、应急设施器材，并制定灭火救援和紧急疏

散预案，严禁旅客携带“三品”进站上车等情况。

公路运营领域：进一步加大隧道消防专项检查工作，对隧道

消防设施、配电室、消防蓄水池开展检查排查，确保隧道消防设

施配备齐全、正常使用，严防隧道火灾事故发生。

水路运输领域：加强渡口渡船消防隐患排查治理。督促指导

渡口加强小商店、小餐饮等“九小场所”的检查，检查渡口重点

营运船舶技术档案，定期进行检查检修、维护保养，按规定配备

消防、应急设施器材，并制定灭火救援和紧急疏散预案，严禁旅

客携带“三品”进站乘船等情况。

工程建设领域：加强公路建设消防安全管理，指导督促施工

单位落实日常消防排查检查制度，加强作业区、生活区以及仓库、

活动板房、施工材料现场堆放点等部位的消防安全措施，按规定

配备消防设施器材、设置警示标志，杜绝违规动火动焊作业。

各单位、各部门可视情邀请消防部门共同开展消防安全检查

和培训。

五、工作措施

（ 一 ） 集 中 开 展 大 排 查 行 动 。 各单位、各部门要深刻汲取江

西新余“1·24”特别重大火灾事故、河南南阳“1·19”和江苏南

京“2·23”重大火灾事故教训，对照重点场所检查要点，全面开

展大排查活动，按照“谁检查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签字确认自查

记录存档备查，并及时向局安委办报告排查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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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二 ） 集 中 开 展 大 整 治 行 动 。 要摸清风险隐患底数，对排查

发现的风险隐患，建立台账、分类施策、逐一销账、闭环管理。

能够自行整改的，要坚决整改到位；一时难以整改的，要作为攻

坚整治对象，明确整改责任及方案，细化整改措施和时限，整改

一处、销案一处。

（ 三 ） 集 中 开 展 大 曝 光行 动 。 要加强典型火灾案例、执法警

示教育，剖析问题教训，以案说法、以案明责，教育职工掌握消

防安全知识，自觉落实“三清三关”要求，引导公众关注、支持、

参与火灾防控和消防宣传，发动公众举报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

为。

（ 四 ） 集 中 开 展 大 演 练 行 动 。 要按照制定演练预案、做好演

练准备、组织实施演练、开展复盘评估的方法步骤，组织开展消

防安全大演练活动，进一步提升人员初起火灾扑救和疏散逃生能

力。

（ 五 ） 集 中 开 展 大 约 谈 行 动 。 要结合大排查、大整治行动，

认真研判重点领域消防安全风险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向相关单位发

送工作提示函、警示函，指出突出风险隐患，提出防范对策措施。

（ 六 ） 集 中 开 展 大 督 导 行 动 。 各单位、各部门要联合消防等

相关部门成立若干督导组下沉到企业、场站、工地，开展“穿透

式”“印证式”“关联式”明查暗访，要敢于较真碰硬、敢于直击

问题，如实反馈督导情况，真正起到督导效果。局安委办将适时

组织开展督导检查，对督导检查发现的问题予以通报，倒逼落实

整改责任。

六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动员部署（2024年 2月 29日前）。结合实际细化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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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区、本领域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方案，明确整治

范围和整治重点，细化任务分工和工作责任，作出专题部署，形

成强大声势。

（二）除患攻坚（2024年 3月 15日前）。各单位、各部门

要按照市局工作部署，集中开展“六大行动”，全面排查整治重

点场所突出风险隐患，严格落实重点整治要求，确保消防安全集

中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取得实效。组织专项教育培训，提高发现

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，发挥基层末梢作用，提升检查质效。

（三）验收评估（2024年 3月 31日前）。各单位、各部门

要全面总结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取得的成效，分析

存在的主要问题，提出改进工作措施，系统梳理经验做法，立足

防范化解重大消防安全风险，进一步健全完善消防安全治理长效

机制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 一 ） 强 化 组 织 领 导 。 各单位、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

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，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，坚持底线思维，

切实担负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责任，把消防安全集中除患

攻坚大整治行动作为当前维护社会稳定大局、压倒一切的首要任

务、政治任务来抓，加强组织领导、指挥调度，狠抓工作质效，

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。

（ 二 ） 做 好统筹 推 进 。 要将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治行

动与春节、两会安全生产和复产复工等重点任务有效结合、同步

推进，强化系统治理、综合治理、源头治理、依法治理，全面排

查整治影响消防安全形势稳定和易造成火灾事故发生的突出隐

患问题，全力维护全市交通运输行业消防安全形势平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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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三 ） 强 化 监 督 问效。 要将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治行

动纳入日常督导检查内容，加强过程监管和责任追究。对存在违

法行为的单位和个人，要依法严格查处；涉嫌犯罪的，要依法追

究刑事责任。发现行动迟缓、工作敷衍的，查不出问题、发现问

题不处理的，局安委办将通报批评、督办整改，问题严重的严肃

问责追责。

请各单位、各部门于 2月 29日、3月 8日、3月 25日前，

分别报送动员部署情况、阶段性进展情况、工作总结至局安委办。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马慧敏，0773—3558393，电子邮箱：

glsjtjaqk@guilin.gov.cn。局安委办将视情对各单位、各部门工作

开展情况进行通报。

请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局及时将

文件精神传达至辖区各运输企业、公交公司、出租汽车企业及工

程项目业主和施工单位，并督促贯彻落实。

桂林市交通运输局

2024年 2月 27日

mailto:glsjtjaqk@guilin.gov.cn。局安委办将视情对各单位、各部门工作开展情况进行通报。
mailto:glsjtjaqk@guilin.gov.cn。局安委办将视情对各单位、各部门工作开展情况进行通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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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桂林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2024年 2月 27印发


